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湘办发〔2019〕10号）和《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关

于开展 2024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

神，我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对 2024 年部门整体支出

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财政独立核算的正科级行政

机关，是主管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事务的县人民政

府工作部门，承担全县城乡就业再就业、人事人才、社会保

险、劳动者权益保护、事业单位人员管理等工作。

（二）机构设置情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组

成部门，正科级机构。内设机构：办公室（表彰奖励股）、

行政审批和法规股、规划财务股、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股（职

业能力建设股）、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

事业单位人事和人力资源流动管理股、农民工工作股（劳动

关系股、劳动监察股）、工资福利股（工伤保险股）、养老



保险股、社会保险基金监管股、人事教育股。

（三）人员编制情况

2024 年末，我单位共有编制 26 人，其中行政编制 11

人，事业编制 15人。年末实有在职人员 26人，离休人员 0 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

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含上年结转)

510.12万元，实际支出 510.12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

人员经费支出 407.64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79.91%;日常公用

经费支出 102.4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20.09%。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而发生的支出。2024年项目支出预算安排(含上年结转)

87.1万元，实际支出 70.86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其

中:

根治欠薪工作经费，2024年实际支出 3万元，占项目支

出的 4.23%，主要用于根治欠薪工作等方面。

人才引进考试经费，2024年实际支出 20.85万元，占项

目支出的 29.42%，主要用于人才引进工作等方面。

“三支一扶”人员工作和生活补贴经费，2024年实际支



出 38.1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53.78%，主要用于保障“三支

一扶”人员工资和社保方面。

伤残人员保健金，2024 年实际支出 1.54 万元，占项目

支出的 2.17%，主要用于人才引进工作等方面。

春节送温暖活动慰问资金，2024年实际支出 6.32万元，

占项目支出的 8.92%，主要用于人才引进工作等方面。

机关事业单位独生子女父母奖励，2024年实际支出 1.05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1.48%，主要用于人才引进工作等方面。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驻村帮扶工作经费，2024年实际支出 16.24万元，占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的 100%，主要用于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

作。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单位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无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单位未安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无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我单位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年

度工作目标。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单位

2024年度评价得分为 96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城乡就业稳步推进。全县新增城镇就业 4632人，完成

率 105.27%；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2538人，完成率

101.44%；预计城镇调查失业率 5.4%，与全市保持一致，控

制在目标任务 5.5%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 3.58%，控制在目



标任务 4.5%以内；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2565人次，完成率

244.16%；完成创业培训 458人，完成率 159%。

社保扩面逐步提高。全县新增参保扩面 1840人，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率为 98.7%；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327628人，完成率 101.21%；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36669人，完成率 103.28%；养老保险待遇按月及时足额发

放，待遇发放率 100%；社保卡持卡人数 49.35万人，换发第

三代社保卡 18473张，完成率 105.56%。

劳动纠纷高效化解。对上访群众开展集中接访 6次，接

访案件 30件，处理 30件，接访人数 78人；处理各类欠薪

投诉共涉及劳动者 356人，涉及金额 285.7613万元；受理欠

薪平台相关线索 237条，办结 225条，办结率 95%；仲裁院

受理案件 103件，已结案 98件，其中调解案件 66件，调解

率 67.34%。

人事人才健康发展。教育系统完成公开招聘 93人，卫

生系统完成公开招聘 22人，三支一扶人员公开招聘 4人；

办理事业单位岗位异动聘用 2109人；全县新增取得高级职

称 100人，取得中级职称 151人，取得初级职称 290人；2024

年 9月，人社部主办的博士后科技服务团活动在我县举行，

围绕产业发展需要，8名专家对接我县 8个需求项目并提供

科技服务。

2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推动本地劳务品牌建设。江华高新区有电机企业 124家，

年产值 12亿元，电机生产行业从业人员超过 6200人。针对

该特色，我县从 2022年开始打造建设“江华电机技工”劳务品



牌，推动江华电机产业与本县职业培训学校充分合作，提供

电机领域的线圈绕制工、电机制造工等工种培训，让员工掌

握理论和实操知识，将其由普通工人转变为产业工人。2024

年我县“江华电机技工”获评永州市特色劳务品牌、湖南省人

力资源服务“创新案例”，在 3月 15日人民日报民生版得到典

型推荐。

大力扶持就业帮扶车间。坚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深

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县就业形势稳定。《“四种模式”壮

大帮扶车间，助力脱贫人口“家门口”就业》获得第三届公共

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湖南省选拔赛优秀就业服务案例。为

落实省委主要领导关于就业帮扶车间有关工作要求，10月

11日省委政研室第二调研组在组长焦华芳（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的带领下，对我县就业帮扶车间

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

民生实事有成效。2024年我局牵头承办的 10件省民生

事项 33项指标，已全部完成年度任务，全年综合成绩在全

市名列前茅，各季度均获市专班书面通报表扬。

3社会公众满意度评价

我单位积极落实就业创业政策，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

统筹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提升就业质量，着力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保障水平，进一步维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扎实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各项工作。自评群众满意度达到 96%。

七、存在的问题

一是绩效目标设置有待继续优化。主要是部分业务处室



对预算绩效目标的设定和各项指标的理解不到位，针对一级

指标，很难形成行之有效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以致无法

衡量项目。

二是绩效评价应用有待继续加强。绩效评价通常在项目

完成后进行，绩效评价结果很难改变预算使用效果,影响客

观评价。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细化预算编制，优化预算项目设置。不断完善部

门预算编制管理，抓住预算一体化系统平台整合的契机，充

分利用云平台数据，加强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并作为下

年预算安排的依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和预算标

准化水平。

（二）强化预算约束，实行项目进度动态管理。通过定

期对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及时掌握项目进

度，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早启动、早实施、早验收，对符合条

件的项目按照项目进度支付相关款项，将预算资金管理贯穿

于项目实施全过程中。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下年部门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与

预算调整和项目安排挂钩。拟于 5 月 16 日前在江华县政府

网站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